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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   258  170    69   20   49   189  169  44   6  103   16   -   20   10   7    -    1      -   2  51   20,934,321  44  18,849,334  7  2,084,987    3   48  5  10,305,774  15   2,513,165

填表 審核

修正說明：1.因洪ＯＯ國家賠償請求案之賠償金15,715元，經釐清係於110年撥款，應計入110年判決確定賠償金額，故修正「判決確定賠償V」欄位、「賠償總計T」欄位。另該案之類別為「路燈號誌」，故更正「依國家賠償法第3條賠償X」欄位。

   2.「行使求償權」之「求償Y」欄位，原提報金額於提報時尚未發布（尚待本市養護工程處開會確定向應負責任之人之求償金額），經釐清並補正為10,305,774元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1式3份，1份送市府主計處，1份送本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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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本局行政救濟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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